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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国家标准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
的修订特色与细则商榷

韩 云 波,蒋 登 科
(西南大学 期刊社,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定于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１日实施.该标准在 GB/T７７１４—２００５基础上重新起草,对术语体系、著录体系、顺序编码制参考文

献表著录格式示例体系、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体系四个方面均进行了大量修订,体现了与时俱进、补充完善的修

订特色,但新旧国标都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旧国标存在的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定位错配、标准编

制者与标准使用者的定位错配两大问题,在新国标中仍未得到充分解决.在新国标著录细则中的阅读型参考

文献和引文参考文献、任选项与必备项、纸质载体与电子载体、责任者及其责任、图书析出文献著录、连续出版

物认定、引用日期著录、信息原貌与著录规则、学位论文著录问题等九个方面,出现了繁琐不便及容易产生歧

义等问题,值得商榷,可以进行优化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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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７７１４—２００５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颁布已历十年,得到

了较广泛的推广,但随着新事物、新现象的不断涌现,加上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问题,２００５年

版标准已有了修订的必要.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５日,根据文献与信息的最新发展,国际标准进行了相应

修订,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Guidelinesforbibliographicreferencesandcitationsto
informationresources:ISO６９０公布了第３版,版号为ISO６９０:２０１０(E).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各国

相继根据自身情况编制了新的国家标准,如德国、韩国分别于２０１３年公布了新国标.中国新国标

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发布,定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实施,更名为«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版号 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以下简称“新国标”),代替 GB/T７７１４—２００５(以下简称“旧国标”).新国

标相对于旧国标而言,基于对一些概念的更准确理解,著录细节有较大变动.还在新国标公布之

前,«编辑学报»主编陈浩元先生作为新国标起草人之一,率先在«编辑学报»参考文献著录细节上做

了关于四个细节变更的说明[１].新国标公布后,陈浩元先生及时针对新国标的主要修订之处及实

施要点撰文进行了提示[２].除此之外,目前尚未见到其他文献对新国标的研究及新旧国标的对比.
本文基于 GB/T７７１４—２００５实施十年来的编辑工作实务体验,对新旧国标进行细读,深绎其学理

逻辑,结合ISO６９０:２０１０(E)相关规定,试图对新国标在“同情的理解”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并针

对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一、修订特色:新国标的术语体系和著录体系

旧国标题名为“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ISO６９０:２０１０(E)英文题名在新国标中译为“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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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参考文献和信息资源引用指南”,新国标参考了国际标准,但在修订过程中采用与ISO６９０:

２０１０“非等效”原则对旧国标“重新起草”(按:新国标“前言”将这一过程称为“修改”,故本文在论述

其具体细节时相应称为“修改”,而在论述其整体时称为“修订”,以下不再单独说明).新国标题名

相应更改为“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新国标的前言部分列出了九条“主要技术变化”,
本文结合新国标正文,将其归纳为术语、著录两大体系,以下分别论述.

(一)新国标的术语体系修订

新国标题名的修改,显示其基本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首先是突出体现在术语体系的

变化上.新国标前言指出:“删除了参考文献无须著录的‘并列题名’,增补了‘阅读型参考文献’和
‘引文参考文献’.”[３]Ⅲ 此外,还根据ISO６９０:２０１０(E)修改了文后参考文献、主要责任者、专著、连
续出版物、析出文献、电子文献等术语.以下分别说明.

第一,参考文献.旧国标称为文后参考文献.新国标将旧国标“文后参考文献”的定义“为撰写

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４],修改为“参考文献”的定义“对一个信息资源或

其中一部分进行准确和详细著录的数据,位于文末或文中的信息源”[３]１.比较二者可以发现其相

异之处:(１)参考文献主体不同.旧国标强调服务于论著写作,主体是论著;新国标强调著录,主体是

信息资源.(２)参考文献表的位置不同.旧国标规定其位于文后;新国标则规定其位于文末或文中.
第二,连续出版物.旧国标在“连续出版物”主释义后说明“它包括以各种载体形式出版的期

刊、报纸等”[４],新国标删除了这条附加释义,增加了“印刷或非印刷形式”[３]１.这意味着:(１)增加

非印刷形式即电子资源形式;(２)通过删除“期刊、报纸等”附加释义扩大连续出版物的范围.
第三,电子资源.新国标将“电子文献”修改为“电子资源”.旧国标的附加释义称“包括电子书

刊、数据库、电子公告等”[４],新国标修改为“包括电子公告、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数据库等”[３]２.修

改体现了三点不同:(１)术语不同,将“文献”改为“资源”,包括了更加广泛的内容;(２)顺序不同,显
示了电子资源发展态势中各类资源各自的重要程度及普及程度的变化;(３)将电子书刊分列为电子

图书和电子期刊,表明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电子书刊已呈普及之势.人们过去主要从纸质文献获

取信息,目前较普遍地转换为从电子资源中获取信息,比如期刊论文,过去主要靠纸质期刊,而现在

随着各种数据库的普及,更多的是直接从“中国知网”等电子资源库中获取,即便人们手边已拥有纸

质文献,往往也主要首选利用电子资源.与电子资源的广泛普及相适应,新国标特别对电子文献的

著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第四,阅读型参考文献和引文参考文献.新国标新增了“阅读型参考文献”和“引文参考文献”

两个术语,即在将“文后参考文献”更改为“参考文献”基础上进行功能细分.“阅读型参考文献”即
“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阅读过的信息资源,或供读者进一步阅读的信息资源”[３]２;“引文参考文

献”则严格限于“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信息资源”[３]２.要特别说明的是,“引文参考文

献”与旧国标的“文后参考文献”基本相同,仅文字表述略有差异;“阅读型参考文献”既是对旧国标

“文后参考文献”的析出,同时又是新增术语和项目.实际上,在新国标之前的文献著录实务中,阅
读型参考文献已经存在.尤其是在专著中,文献与信息从内容上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说明性

文字中包含的文献与信息;二是引用文字的文献与信息来源;三是全书最后列表著录的“参考文

献”.在具体位置上,前两者可采用脚注、章节尾注、全书尾注三种形式进行呈现,后一种以全书附

录形式独立呈现.第三种参考文献就既包括引用过的,也包括未引用过但阅读过或有关联的,就其

总体形式来看,和前两者主要提供文献信息来源不同,它表现出双重性质,既是著者进行研究的文

献依据,也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份文献目录.在个别期刊论文中,也有近似于阅读型的参考文献,有
时又被称为“非实引文献”,并常常会在进行文献统计(比如计算影响因子)时予以剔除.

第五,数字对象唯一标志符.这是“针对数字资源的全球唯一永久标志符,具有对资源进行永

久命名标志、动态解析链接的特性”[３]２.在此之前,我国针对信息资源的“全球唯一永久标志符”,
图书有ISSN号,期刊有ISBN号,都是针对成本成册的资源而言的.期刊论文有“文章编号”,针对



每一篇论文而言,包含了刊号、刊期、页码、篇幅等信息,具有不可重复性.上述标志符号,等于是书

刊及论文的身份编码,但不具有“动态解析链接的特性”.新国标增加“数字对象唯一标志符”即

DOI号,不仅是唯一永久的身份编码,更具有动态链接特性,可以通过链接直接在线打开文献,使文

献获取更加方便.
(二)新国标的著录体系修订

术语体系的修订显示了新国标对旧国标信息与文献理论基础的加固,与此相应,在具体操作层

面上体现为著录体系的修订.著录体系分为著录项目和著录细则两个部分,著录项目按类型划分,
著录细则按要素划分,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著录维度和著录架构.同时,新国标亦在附录部分对顺序

编码制下的著录格式示例体系和文献标识代码体系进行了较大修改.

１ 著录项目修订

在著录项目方面,新旧国标的一级项目修改不大,仍按六类划分:(１)专著;(２)专著中的析出文

献;(３)连续出版物;(４)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５)专利文献;(６)电子资源(电子文献).
在二级具体项目上,新旧国标略有修改.第一,在上述(１)至(５)类中,均有三项修改:一是在文

献类型标识项目下将“(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选)”修改为“(任选)”;二是在引用日期项目下删

除“(联机文献必备,其他电子文献任选)”而改为“(任选)”;三是在获取和访问路径项目下,将“(联
机文献必备)”修改为“(电子资源必备)”.第二,在电子资源大项下,有两项修改:一是将“电子文

献”改为“电子资源”;二是在文献类型标识项目下,去除“(任选)”而新增“(含文献载体标志)”的说

明.第三,在全部六类大项中,均增加了必选项“数字对象唯一标志符(电子资源必备)”.

２ 著录细则修订

著录细则是修改最大的部分,也是在具体实务中最重要的部分.陈浩元先生总结了个人著者、
中国著者汉语拼音人名、期刊中析出文献页码、专著页码及“根据电子资源在互联网中的实际情况,
著录其获取和访问路径”共五项重要修改[２].关于著录规则,区别于“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在新

旧国标中均称为“著录细则”,按各著录类型共有的著录项目分项论述.新国标将旧国标的六项扩

展到八项,新增“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和“析出文献”两项.本文以下按著录项目分项进行说明,对
于具体示例,因新国标中各项目均有示例,此处不再赘列.

第一,主要责任者或其他责任者.主要修改三处:(１)同姓不同名的欧美著者,在著录其姓的同

时,由“还需著录其名”改为“还需著录其名的首字母”;(２)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人名,根据 GB/T
２８０３９—２０１１进行修改[５],不再限于“中国著者”,且由“姓名不得缩写”改为“姓全大写,其名可缩

写,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更加符合国际惯例;(３)“机关团体名称应由上至下分级著录”不再

限于“用拉丁文书写的”,且特别说明“用汉字书写的机关团体名称除外”[３]９.
第二,题名.即平常俗称的篇名、书名等,是信息与文献著录最重要的主体.题名主要有三处

修改:(１)题名类型根据文献和信息类型作了修改,其中“科技报告名”改为“报告名”、“标准文献名”
改为“标准名”,增加了“档案名”和“舆图名”,较大程度地扩展了题名范围;(２)在“其他题名信息”
项,增加了“专利号,报告号,标准号等”;(３)虽然新旧国标都强调“题名按著录信息源所载的内容著

录”[３]９,但实际上存在着与批准的题名不一致的情况,早就有论者指出其不合理处[６],新国标通过

示例将原“××大学学报:××版”修改为“××大学学报(××版)”,做到了与信息原貌一致.
第三,版本项.此项目无修改.
第四,出版项.出版项下包含四个小节,其中出版地、出版者无修改,其他内容有两处修改:(１)

出版日期,删去了“专利文献需详细著录出版日期”;(２)新国标新增了“公告日期、更新日期、引用日

期”,依据相关国标,规定“专利文献的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和“电子资源的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

日期”两类,按“YYYYＧMMＧDD”格式用阿拉伯数字著录[３]１１.
第五,页码.修改一处:增加了“引自序言或扉页题记的页码,可按实际情况著录”[３]１１的说明,

并增加了五条示例.实际上,由于旧国标没有相应规定,已有一些期刊在实践中“按实际情况著



录”,这里的增补可以看作是对实践中既定事实的追认.
第六,获取和访问路径.新国标新增项,规定:“根据电子资源在互联网中的实际情况,著录其

获取和访问路径.”[３]１２新国标公布之前,对于网络资源,人们大多都给出了“网址”,这里的修改也可

看作是对实践的追认.
第七,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新国标新增项.
第八,析出文献.修改一处:在期刊析出文献著录中,对两类不同文献做了区别,规定:“阅读型

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文章的起讫页或起始页,引文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３]１２旧国

标笼统称为“页码”,未进行区分,但在示例中实际上著录的是起讫页.新国标在区分期刊中两类析

出文献页码基础上,同时修改了示例.

３ 顺序编码制参考文献表著录格式示例体系修订

参考文献表即文后或页下端著录的参考文献列表,但一般不以表格形式表达,而是按一定顺序

进行列举.在新旧国标的附录 A部分,均有“顺序编码制参考文献表著录格式示例”,明确标示为

“资料性附录”.修改主要有三项:(１)旧国标为九类,新国标新增“报告”类,共示例十类;(２)原“科
技报告”改为“报告”;原“电子文献(包括专著或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电子文献)”改为“电子资源(不
包括电子专著、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学位论文、电子专利)”,从示例看,新国标的电子资源主要指

电子公告,即网页文献,所提供的四条示例全部是[EB/OL],旧国标中的其他各类在线资源分别归

入各主文献类型中,如[J/OL]归入期刊中析出的文献;(３)较大幅度增加了示例.旧国标文献示例

共３７条,新国标文献示例对原示例进行了大量增补和更换,总数达６１条,对一些原来在使用中不

便操作的文献新增了示例,更加明确、实用.新国标对旧国标的新增、更换和修改,在各类文献中的

数量如下:“普通图书”１２条,“论文集、会议录”５条,“报告”３条,“学位论文”２条,“专利文献”１条,
“标准文献”４条,“专著中析出的文献”６条,“期刊中析出的文献”８条,“报纸中析出的文献”２条,
“电子资源”３条.

４ 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体系修订

文献代码在大部分学术期刊中已得到运用,但十年来在实践中发现原有代码体系不够完善,导
致一些文献无法归类,故新国标附录B．１在将旧国标“标志代码”改称为“标识代码”基础上,增加了

四种“文献类型和标识代码”,即:档案[A],舆图[CM],数据集[DS],其他[Z].新增的代码属于新

出现及分类不明确的信息和文献类型,更加方便使用者准确著录相关信息和文献.

二、新旧国标修订历程中的两个定位错配

综合考察参考文献国家标准修订发展的历史进程,旧国标公布十年来批评之声一直不断,应用

范围也存在一定局限.究其原因,从旧国标开始,参考文献著录标准就一直存在着两个定位错配,
即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定位错配、标准编制者与标准使用者的定位错配.新国标重新起草

后,秉持与时俱进、补充完善的基本原则[２],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并在修订过程

中无意增加了新的不够便捷之处,究其原因,仍在于上述两个定位错配未得到根本解决.
(一)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定位错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

准.”参考文献国家标准的各个历史版本,均标明为 GB/T,表明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中国标准

化协会官方网站指出:“推荐性标准又称为非强制性标准或自愿性标准.是指生产、交换、使用等方

面,通过经济手段或市场调节而自愿采用的一类标准.这类标准,不具有强制性,任何单位均有权

决定是否采用,违反这类标准,不构成经济或法律方面的责任.应当指出的是,推荐性标准一经接

受并采用,或各方商定同意纳入商品经济合同中,就成为各方必须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具有法律

上的约束性.”[７]作为推荐性标准,既然由用户自主决定是否使用,标准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实用

性等各方面因素,就成为标准在行业中是否被广泛采用的关键.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标准可能得到



广泛采用,而一个不尽合理的标准则可能被行业用户视而不见.
多年来,GB/T７７１４由于行业协会的倡导,在一些领域得到了采用.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指出

“本标准规定了各个学科、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参考文献”在各个方面的著录规定[３]１.新国标起草

者亦称:“新标准是一项基础性、通用性的国家标准,因此,无论是科技论著还是社会科学论著,无论

是印刷版还是电子版,凡涉及参考文献著录,所依据的标准都是 GB/T７７１４,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

起,均应执行新标准.”[２]但实际情况是,除部分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外,在其他论著类型中,这一国

家标准并未得到广泛应用.就笔者所见而言,出版社以及报纸、非学术期刊、网站电子公告等信息

与文献载体,就很少采用这一标准.不仅如此,在该标准采用程度最高的高校学报领域,针对推行

编排规范的反对之声,多年来也一直不绝于耳.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朱剑指出“把学术规范缩小成

编排规范”,事实上带来了“恶果”:“一方面,这种事实上的缩小大大弱化了学术规范在规范学术中

应起的作用,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另一方面,当一个既不合传统又未真正与国际接轨且几乎没有

任何宽容的规范大行其道时,不仅使本来鲜活的文章变成了八股,而且桎梏了编辑乃至作者个性的

发挥,此诚非社科学术事业发展的幸事.”[８]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程郁缀、刘曙光论述编排规范的实

质时称:“起草人考虑更多的是:(１)技术层面的东西,即怎样编排可以使计算机更容易识别,从而更

有利于从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和评价;(２)统一性方面,即怎样把所有期刊都纳入同一编排规范体系

之中.”[９]作为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界的翘楚,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社科版学

报,均未执行 GB/T７７１４的标准.不仅如此,中国学术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顶级期刊«中国科

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亦均未采用这一标准.相应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术

期刊以及众多英文期刊,也都基本未采用这一标准.
上述情况说明,GB/T７７１４显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得到用户的全面认可,也就是说,在历

次修改过程中,未能主动完善推荐性标准自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实用性等,从而不能让用户“通过

经济手段或市场调节而自愿采用”.GB/T７７１４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却以“强制性”姿态出现,似乎

忘记了 GB/T本身的“推荐性”属性,从而造成了定位错配.
(二)标准编制者与标准使用者的定位错配

新旧国标的第１章“范围”部分均明确指出:“本标准适用于著者和编辑著录参考文献,而不能

作为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制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３]１也就是说,本标准就著

录者或使用者即著录主体来说,适用于作者和编辑;而对于阅读者和其他类型的信息与文献使用

者,并无特别约束力.
然而,现实情况是,对于是否采用国家标准,著者并无自主权,往往是应编辑要求而决定是否采

用;就编辑而言,其劳动成果反映在信息与文献的载体之上,则在各类信息与文献中,采用国家标准

的比重还不够高.一个好的标准,必定会适应历史发展的总体形势而能够达到解放生产力、优化生

产关系的目的.但参考文献国标的实施,却无意中造成了“作者:不知道,太复杂”“读者:我不需要,
找到就行”“编辑:大量时间,主题不在此,结果也不好”[１０]的尴尬局面,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国标的

一些中国化著录方式,没有充分与期刊的国际化接轨,从而导致“难于在国际上推行”[１１].
探讨其不方便、不接轨的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标准编制者与标准使用者的定位错配,标准

的编制没有充分来源于“著者和编辑著录参考文献”的具体实践.尽管新国标指出“不是供图书馆

员、文献目录编制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３]１,但标准的编制却是站在上述信息工作者立场上

的.２００５年版国标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中国科学院情报信息中心主要起草,没有“著者和编

辑”单位参与.２０１５年版新国标吸取旧国标在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重新起草者除上述两家单

位外,吸收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参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执行了该标准,而«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并未执行该标准.起草单位的复杂性,致使新国标比旧国标更加复杂.
由此看来,旧国标编制者和使用者立场分离而导致的定位错配,在新国标中仍然存在.这本是



旧国标广受诟病之处,如使用不便(主要是失之于繁琐、不易准确掌握和耗费大量人力资源等)、未
与国际化接轨等,也进而造成了至今其使用范围仍有较大局限.然而,标准化毕竟是当今世界的发

展趋势,即便作为推荐性标准,如果处理得当,是可以节约整体社会资源的,也会更加方便地让使用

者获取到更多的信息与文献.陈浩元先生指出,新国标的修订遵循了一致性、连续性、协调性、科学

性、实用性、灵活性六大原则,“是在汲取国际标准给出的科学著录规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结合我

国著录实际,特别是总结旧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对其进行全面修订而成的”[２].新国标在重新

起草的过程中,基于国际标准的最新修订、信息与文献形势的最新发展、实施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等多方面因素,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已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时代基础,但也还没有达到理想

的状态,仍有一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细则商榷:新国标九个问题的质疑与建议

自旧国标于２００５年公布以来,基于与１９８７年版国标的比较,以及对２００５年版国标的探讨,出
现了不少研究文献.笔者用“GB/T７７１４”在中国知网进行篇名检索,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共检出１０７条

结果.而对新国标来说,由于时日尚浅,还没有更多研究文献.这里主要基于新国标著录细则方面

的九个问题(其中有些是旧国标即已存在而在实践中被证明不便或欠妥的问题,有些是新国标中新

出现的问题)进行商榷,提出质疑与建议.
(一)阅读型参考文献和引文参考文献

将参考文献区分为“阅读型参考文献”和“引文参考文献”,并要求按不同方式著录页码,是新国

标的一项重大修改.起草者的用意是好的,按新国标方式著录引文所在页的用意,是“为正文中的

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而提供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并“为了方便读者准确快捷地查找到期刊中析出

文章的相关信息,也为了节省版面”[１].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１)阅读型参考

文献的逻辑边界实际上很难界定.什么是“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阅读过的”? 比如说,在写论

文的过程中,有一个字的笔画记不太清楚了,于是查了«汉语大字典»,这算不算“阅读型参考文献”?
又如,想使用“舌挢不下”这一成语,但没有找到具体例句而准确表达其意义,于是想起金庸小说曾

多次使用而进行了查阅,那么,金庸小说算不算? 如果说“供读者进一步阅读的”那就更缺乏明确的

逻辑边界了,简直类似于老师给学生开的课程阅读书目,甚至有可能会包揽一个学科领域的大部分

重要文献.如果要严格按标准执行而列出“阅读型参考文献”,岂非浩瀚无际、叠床架屋? 在现行编

辑实践中,往往会将“非实引”的文献删去,这实际上就是对“阅读型参考文献”的否定;(２)引文参考

文献按一般理解是指引用文字,严格地说是加了引号的直接引语或与原文有高度一致性的间接引

语,那么,经过作者评论和修改的原文演绎性陈述,到底算是哪一类参考文献? (３)期刊中的析出文

献要求按不同情况分列页码,不仅达不到节省版面和快捷查找的目的,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对

一篇论文引用次数较多(比如本文引用陈浩元先生的文章),按新国标要求要有多个不同的页码标

注,如果分属不同页码,需要先找到页码,再到千余字的整页中去找相应文字,实属费事.目前期刊

文献的电子文档均可对全文进行精确检索,速度达到毫秒级.而根据页码来进行“准确快捷地查

找”至少不能在毫秒级别的时间内完成,实际上并不快捷.正因为期刊文献原文查找并不费事,所
以有一些期刊干脆连起讫页都没有著录,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探索»等就是如

此;(４)同样一个选题的论文,全文三千字和全文两万字,其学术容量一般而言会有着很大差别,著
录起讫页在一定程度上正可以显示这一差异,也为读者在面对众多相同题材的论文时提供优化选

择.中国知网的期刊“目录页浏览”明确标注了文章起讫页及转接页,这就不仅说明在学术规范上对

论文容量应予高度重视,也说明著录起讫页已经成为惯例,且在实践中已被证明便于具体操作.按新

国标的著录方法,对于著录论文、提供论文容量及信息原貌等,是不够科学、准确、完整、快捷的.
建议:废止两类参考文献的区分,仍以旧国标为准.



(二)任选项与必备项

新旧国标在著录项目中均列出了一些“任选”项,意即可选可不选.新国标在第４章共列出９
个任选项.笔者认为,这不符合标准所要求的确定性原则,理由是:(１)既然任选项可选可不选,那
么就可以选一个也可以选几个,按不同的排列,从理论上说可以产生超过５００种的组合.如果真的

出现如此五花八门的情形,哪里还谈得上“标准”? (２)有些任选项是不尊重知识产权拥有者法定权

利的,如“其他责任者”均作为任选,那么作品演绎者是否得到了法定的知识产权保护? 将其作为任

选项而不加著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悖于学术伦理和相关法规的.
建议:取消任选项,要么必选,要么不选,但以必选为好.
(三)纸质载体与电子载体

新国标在示例中,对相当数量的专著和报刊文章,在出版机构及报刊出处项之后,同时著录了

在线的“获取和访问路径”,理由是可以通过提供的网址来方便地寻找到原文.笔者认为,在纸质载

体与电子载体同时存在且二者高度一致的情况下,新国标的做法是叠床架屋,违背快捷原则,且易

造成新的不便,实属无此必要.理由如下:(１)由于许多电子资源网址较长,如果都要列出获取和访

问路径,无疑会大大增加论文篇幅.如笔者通过中国知网西南大学包库用户以预览方式打开的«华
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总目录»,网址长达２７９个字节,这显然并不符合便捷原则.
况且,读者在查证这些资料时,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录入网址,也很容易出错.如果是下载之后成为

离线文件,事实证明可以有若干个检索途径,那么又该怎么立足于其科学性、唯一性来进行著录呢?
(２)就电子资源和纸质资源二者的关系来说,纸质是源,电子是流,应尊重源头文献.且既然二者一

致,著录其一即可;(３)上述电子路径主要来源于三种:一是机构收录,如大学对学位论文的收录;二
是数据库收录,如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大成等;三是出版单位数字化版本.以上三类,尤其

是作为最重要提供来源的电子数据库,往往采用收费方式,对各大机构如高等学校等普遍采取限制

IP地址的包库或代理方式,且为各大机构建立了镜像网站.由于IP限制,超出许可范围便无法访

问;由于镜像方式,同一文献在不同镜像中的访问路径存在差异.那么,就算是著录了访问路径,如
果未获得相应许可,实际上往往无法有效打开,不能达到提供文献详细信息的目的.

建议:如果是常用或规范的文献,仅著录纸质文献即可,电子文献可根据源文献线索方便快捷

地查到.
(四)责任者及其责任

在新旧国标中,关于责任者及其责任的著录,主要责任者为必备项,其他责任者为任选项,二者

的责任均不著录.但在示例中则提供了如“谢远涛,译”之类的其他责任者及其责任.上述规定本

身构成了一个矛盾,既然没有著录责任的规定,又为何将“译”作为责任著录出来呢? 这显然有不合

理之处,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点看法:(１)责任者责任多种多样,不同责任对于文献的贡献差别较大,
不宜混为一谈.常见的主要责任方式包括:独立著述或合作著述,即以独立或合作者身份撰写;主
编,即主持著作大纲并承担统稿工作,在著作中起核心作用;编,即把不同的文献按照一定的原则和

顺序汇集到一起.常见的其他责任方式包括:译,即将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也包括将文言

文翻译成白话文;整理,包括对古籍的辑佚、校点、注释等工作,使原来不易理解的文本变成易于理

解的文本.面对如此千差万别的不同责任,全部笼统地混为一谈,既无法让读者了解责任者及文献

的著述属性(原创作品与演绎作品),也是不尊重责任者知识产权的表现;(２)同一著作由于其经典

性,往往有多种演绎版本,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３年出版了３７个中文译本,如
此众多的版本,由于其他责任者(译者)的水平不同,译本水平自有高下之别,如果将其混为一谈,显
然是不合理的,著者和读者要选择好的版本更看重的恐怕是译者而不是出版者.在实际的编辑工

作中,已有许多期刊对责任者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著录.在ISO６９０:２０１０(E)第５章中,示例也对

“编”的责任作了著录;(３)对于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邓小平文选»«鲁迅全集»之类经典著作且以

著者本人姓名全称命名的文集、文选等,大多数期刊按照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惯例未著录责任者,新



旧国标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新旧国标中都列出了一条示例,在著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著录

了责任者“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这是严格执行标准规范,但如果从快捷简便的角度来看,亦可尊

重学术惯例处理为默认缺省项.
建议:(１)增加责任者的责任为必备项,但当责任为“著”时可默认缺省;(２)其他责任者从任选

项变更为必备项,增加责任为必备项;(３)当且仅当题名为以著者本人姓名全称命名的文集、文选等

时,可将主要责任者处理为默认缺省.
(五)图书析出文献著录

新国标将析出文献定义为“从整个信息资源中析出的具有独立篇名的文献”[３]１,其中最重要的

区别性标志是“独立篇名”.但什么是“独立篇名”,国标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定义,因此只能从示例中

进行推断.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独立篇名”,首先应排除具有整体结构的专著中的章节式篇名(无
论其是否明确标明章节,或以其他方式呈现各篇之间较为紧密的逻辑顺序关系),那么,以下几种情

况可以定义为“独立篇名”:一是文集中独立的单篇文章;二是具有整体结构的专著中的前言、后记、
附录等附加文献;三是多种著作合订本中的单本著作;四是虽然拥有顺序编号然而各篇独立成章的

文集(如先秦诸子中的«庄子»«韩非子»等).而对于具有整体结构的专著中的章节、小说的回目等,
则不能定义为“独立篇名”.但仍有一些文献处于不易定义的状况,在新国标附录 A 示例“专著中

析出的文献”中,有两条就相互矛盾:

　　[１]卷３９乞致任第一[M]//苏魏公文集: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５９０
[５]宋史卷三:本纪第三[M]//宋史:第１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４９[３]１９

这里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存在文字差错,“致任”应为“致仕”;其二,存在格式差错,两例均无必

备项主要责任者;其三,存在不一致处,GB/T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未对古籍卷次的数字使用进行明确规

定,这里应属于“选用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均可”[１２]的情形,但应遵循“同类型同形式”原则做到

前后一致,上例的“卷３９”和“卷三”属于不同形式,应予统一.根据国标中的多处示例,为节省篇幅

计,笔者认为可以采用阿拉伯数字.但问题在于,两例中的析出文献属于不同类型,“乞致仕第一”
是苏颂文集中“表”体的独立篇名,与其他篇章不产生必然联系;而“本纪第三”则是«宋史»本纪中的

一个片断,是整个«宋史»中的一个“非独立”有机组成部分,不属于“独立篇名”,那么就应当视为章

节式篇名,不应作为析出文献处理.
对于章节式篇名的处理,在新国标附录 A的普通图书类中提供了一个示例:

　　[５]康熙字典:已集上:水部[M] 同文书局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５０[３]１８

此处“已集”应为“巳集”,属文字差错.示例是将章节篇名处理进入题名,但笔者认为,章节篇

名不具有独立性,不应进入题名处理.若按上述示例著录,如果在一篇论述«康熙字典»的文章中,
可能涉及不同部首的字,假如说涉及２０个部首的３０个字吧,那岂非仅«康熙字典»就要在参考文献

表列出２０条参考文献? 这显然有悖于国标合并同一文献以节省篇幅的基本原则.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是编辑实践中的一个难点,新旧国标均未进行详细阐释.旧国标实例

过少,尤其是古籍中的析出文献根本就没有示例,导致在具体实践中五花八门.新国标增加了古籍

实例,使编辑实践有例可援,但正如上文引用的新国标的两条示例却并不规范,互不一致且存在差

错,亦为编辑实践带来了不便.
建议:(１)专著中的析出文献,以“独立篇名”为核心标志,独立篇名可作析出文献著录,章节文

献则不作为析出文献著录.(２)个人文集(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鲁迅全集»等)、合集(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总集(如«全唐诗»«全宋词»等)、汇编(如«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
的独立篇名,应尽可能作为析出文献著录.(３)古籍中非别集、总集类著作的篇名,首先应认定是否

属于独立篇名,独立篇章按析出文献著录.本文所示下例中还包括了对古籍中次要责任者的著录:

　　王符 卷１　务本第二[M]//潜夫论笺校正 汪继培,笺;彭铎,校正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１４



对于古籍中非独立篇名或章节式篇名的著录,笔者认为可参照新国标著录细则中关于页码的

规定进行著录.新国标规定:“引自序言或扉页题词的页码,可按实际情况著录.”[３]１１对于卷(集)和
篇名之间采用上引“苏魏公文集”示例格式,以空格标示,并借鉴新国标附录 A“标准文献”示例[１]
[２][３]１９,建议采用全角空格.综合上述,上引三则新国标示例就可更改著录为:

　　[１]苏颂 卷３９　乞致仕第一[M]//苏魏公文集(附魏公谭训):下册 王同策,管成学,颜
中其,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５９０

[５]宋史:第１册[M]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卷３　太祖本纪４９
[５]康熙字典[M] 同文书局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巳集上　水部５０

古籍著录一直是参考文献著录的一个难点,旧国标语焉不详,新国标也未明确表述.故笔者认

为:对于古籍的著录,一方面要顾及古籍引用的历史传统与学术惯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国标的标

准规范.由于古籍的问题较为复杂,远远不是此处的简短篇幅可以论述清楚的,当另撰文详论.
(六)连续出版物认定

新国标对旧国标的“连续出版物”定义进行了修改,将旧国标的“一种载有卷期号或年月顺序

号、计划无限期地连续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它包括以各种载体形式出版的期刊、报纸等”[４],修改为

“通常载有卷期号或年月日顺序号,并计划无限期连续出版发行的印刷或非印刷形式的出版

物”[３]１.在上述修改中,笔者注意到:其一,不再限于期刊、报纸;其二,不再限于印刷形式;其三,既
然是说“通常”,那么就表明还可以有“非通常”的形式.在新国标的正文及附录 A 示例中,例示了

“期刊中析出的文献”和“报纸中析出的文献”.
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在新国标的定义中不再指明期刊、报纸,那么,在中国当下现实中,还有两

类由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出版的出版物,同样符合新国标定义中载有顺序号、无限期连续出版的两个

重要特征,它们是:(１)由出版社而不是报刊社出版的“集刊”类连续出版物,即通俗所称的“以书代

刊”出版物,仅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就收录了１４５种CSSCI(２０１４－２０１５)来源集刊,此外还有大

量未进入CSSCI的集刊类出版物;(２)由全国和各地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由不同机构出版的“文
史资料”系列以及其他同类出版物,往往采取拉通编号但不定期的方式,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文史资料选辑»为代表,包括其他非政协机构的类似出版物,实际上也已成为连续出版物.对

于上述两类出版物,是否符合“连续出版物”定义,新国标无明确说明,亦无示例.在过去的编辑实

践中,多数期刊是作为“汇编”来处理的.
建议:对于“连续出版物”应有更详尽的定义.
(七)引用日期著录

旧国标在著录项目中列出了“引用日期(联机文献必备,其他电子文献任选)”选项,规定引用在

线资源时必须著录引用日期.新国标删去了上述选项的括注,将引用日期作为必备项著录.笔者

认为此举欠妥,问题在于:(１)著录文献既是提供信息线索,也表明文献源头从而形成学术史线索,
那么最重要的当然是出版日期,在已有出版年必备选项的情况下,再以著者进行写作时的日期(即
引用日期)进行必备项著录,不仅叠床架屋,而且并无意义;(２)对于电子资源的时间信息著录,大致

有三种情况:一是有源头日期即信息最早创建的日期,这类情况多见于电子书报刊等;二是有更新

或修改日期即信息上传或网页更新日期,这类情况多见于以网页形式呈现的在线电子公告;三是网

页无时间信息,这类情况多见于在线电子数据库.按新国标著录格式,电子资源时间信息包括“出
版年: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这里的三个时间信息,分别是源头时间、上传时间、
下载时间.从学术史角度看,三个时间信息实际上只要著录最早的一个即可.按新国标的要求注

明引用日期,则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假如一篇论文分１５天写完,作为文中最常用的电子资源,

１５天内每天都进行了引用,岂不是同一个电子资源要分成１５条不同引用日期的参考文献? 而且,
如果不追寻信息的最早源头,在学术史意义上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将“一带一路”和晚清“强国之

梦”著录为同一个日期(因为论著作者是在同一天写作的),显然不尽合理.况且,期刊大多注明了



收稿日期及修回日期,作者的写作时间本已不言而喻.如果文章经多次修改,那么究竟以哪一稿的

“引用日期”为准?
建议:引用日期不应作为必备项处理,国标规定更新或修改日期用()表示,引用日期用[]表示,

引用日期应是在其他时间信息(含估计出版年)不明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才作为替补选项的,如有其

他时间信息则一般情况下不必著录引用日期.
(八)信息原貌与著录规则

参考文献著录应最大限度保持信息原貌,这是求真求实的基本科学态度.所有著录细节都应

以不损害信息原貌并引发歧义为基本原则.但是,新国标的著录细则却有可能损害信息原貌并引

发歧义.新国标中主要有两种情况:(１)在著录责任者时,要求超过３个时,“其后加‘,等’或与之相

应的词”[３]９.对于这种方式,早就有论者认为“只著录３个作者不符合国际惯例”,而“国际上一些

大的检索机构也要求期刊著录的参考文献必须提供所有作者的名字”[１３].众所周知,在著者序列

里,通信作者是极为重要的作者,但通信作者常有排名在第三以外的情况.笔者随手查阅了«西南

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的全部作者署名,作者超过三人并有通信作者署名的

论文六篇,其中通信作者排名第二的两篇,其他四篇的通信作者都处于最后位置,分别排名在第四

和第五.上述文献如按国标著录,就无法检索到通信作者的信息,这显然是不符合科学研究责任规

范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专著的作者署名虽然有“,等”,但无论是封面页、扉页或版权页,都找

不出三个作者.比如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的«三峡通志校注»,封面页、扉页、版权页的责任者及

责任信息均为“黎小龙　等校注”,根据该书«后记»,其他责任者均为分卷责任者,而无全书责任者.
像这种情况,著录时如何找出三个责任者? 也就只能依照原书原貌著录了.新国标并未注明该规

定的源头文献,不知其依据是什么.但在ISO６９０:２０１０(E)的５．４．２“超过三个文献创建者”中,国际

标准明确指出:“当有四个或更多作者时,可能情形下应全部予以著录.如果需要省略一些作者,在
第一作者之后可使用‘及其他’或‘等’进行著录.”[１４]也就是说,多责任者如果采用省略模式,只要

在第一责任者后加“等”即可,而不用著录三个责任者再加“等”;(２)对题名和其他题名信息的衔接,
起草者指出“该条款中各要素前的标识符为‘:’”[２].这也是容易有违信息原貌并引起歧义的.在

具体的题名中,“:”本身就是一个常用的符号,原题名中的“:”如何与作为著录标识符的“:”明确区

别开来从而得以准确辨识信息题名原貌? 举例说明,如按国标著录,可得到以下题名及其他题名:

　　[１]韩云波 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周石峰,杨棉月 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J] 西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１５２Ｇ１５８
[３]宋文婕,韩云波 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以还珠楼主研究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０８Ｇ１１５
[４]乔同舟“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从西方经验到中国语境: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文

献考察[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４):８３Ｇ９１
上述示例中的“:”,哪些是题名原有的? 哪些是著录符号? 读者实际上无法准确判断并恢复文

献原貌.经查阅原文得知,[１][２]及[４]第一个“:”为原有,[３]及[４]第二处原文为“———”.更有甚

者,按这种著录方式,还有可能在题名中出现三个乃至更多“:”的情况,这就不仅不符合 GB/T
１５８３４关于标点符号的用法,更让读者不知所云.

建议:著录参考文献的首要原则是尊重文献原貌,其次才是根据规则对相关元素进行变通.
(九)学位论文著录

新旧国标均未专门列出学位论文的著录规则,仅可按示例进行著录.从新国标提供的三条示

例看,学位论文未著录学位级别,各条示例的文献来源分别为中国知网在线路径、北京大学在线路

径、加州大学.笔者认为,新国标规定的学位论文著录规则存在问题:(１)不著录学位论文级别欠

妥.学位论文级别不同,质量大相径庭,学术容量天差地别.一般而言,博士学位论文具有较强的



学术性,且相当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后得以继续其学术研究;而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主要针对

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大多数硕士毕业后未延续其学术研究;专业硕士论文主要讨论实践中的问题,
大多属于工作实践探讨,不具备相应的学理性.中国知网中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分别

属于不同数据库,这也说明二者存在着极大差异.有论者指出:“大多数博士论文公开出版,而且保

存在一些大图书馆.而硕士论文不出版,只在校内图书馆保存.因此,注明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

位论文对检索来说尤其必要.”[１３]笔者认为,不同级别的学位论文的学术含量差异极大,在著录时

应充分尊重这一学术现实;(２)学位论文获取路径不必叠床架屋.新国标示例中的知网在线路径长

达四行,由于知网在学术界均可方便查阅,故不必标出电子路径,相关常用数据库无法查阅的才需

要标出电子路径.
建议:(１)标出学位论文级别.(２)收录进入常用数据库的,电子路径可缺省处理.
除上述九点外,中国标准出版社的２０１５年５月第一次印刷版还存在着一些语言文字差错,陈

浩元先生已进行了部分列举[２],我们在本文写作中也发现了一些差错,诚望编制者及出版社在重印

时校改处理.

四、结　语

新版国家标准 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就要开

始实施了.自２００５年版国标公布以来,参考文献的标准化著录对于学术研究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

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２０１５年新国标对旧国标进行了重大修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原则,近十

年来出现的新的信息类型的著录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对旧有的一些不足及不便进行了优化.
但是,当下社会的实践新知层出不穷,新国标也未能全部囊括,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及不便之处,也
有一些容易产生歧义之处未能完全明确.本文在归纳新国标修订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商榷意

见,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学术研究,为当下新国标提供实施细则参考,并为国标在将来的继续修订提

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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